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通勤车辆改革方案
（讨论稿）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高校改革不断深入的需要，以构建和谐校园为宗旨，以方便师生出行为原则，以降低车辆成本、合理利用校产资源为目的，积极稳妥、分步实施车改，在有限的资源内做到科学管理，合理利用，积极开拓，努力创新，最终做到既合理利用资源，又提高服务水平。
一、交通补贴的对象及标准

交通补贴对象为学校在编的教职工（以人事处为准），由学校按月发放职工上下班交通补贴。不乘坐班车的教职工按每人每年3000元的标准发放交通补贴，需乘坐班车的教职工和因工作需要配有公车或租用车辆的相关部门的领导不予发放交通补贴。
二、职工上下班班车的管理办法

1、由上下班需乘用班车的在职人员领取《乘车人员登记表》并按要求认真填写，由交通服务中心根据登记表的人数和乘车地点及线路的要求，制定班车行驶路线和停车站点。

2、乘车实行一学期一定制，办理乘车卡，早晚上下班凭卡乘坐通勤班车。

3、上下班的班车管理制度由后勤产业集团统一制定，其他用车按原用车制度及标准执行。
4、离退休老同志因事到光谷校区，凭退休证明免费乘坐通勤车。

三、上下班班车的运行费用管理

1、实行交通补贴后教职工可自行选择上下班出行方式。

2、与学校人事处签订聘用合同的外聘人员由学校发放一定交通补贴。
3、未经校人事处备案而各部门聘用的人员，需乘用班车上下班需向交通服务中心提出申请，缴纳上下班通勤费。

4、每学期开学初由交通服务中心将乘车人员名单报校财务处核准，交通补贴统一划拨到后勤产业集团，由集团统一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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